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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素 評 核 日 期：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、二 十 七 日、二 十 八 日 及 三 十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校 董 會 關 心 學 校 發 展 ，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和 參 與 學 校 活 動 ， 了 解 學 校

的 情 況 ， 並 給 予 意 見 及 支 援 。 辦 學 機 構 轄 下 的 幼 稚 園 協 作 緊 密 ，

共 同 策 劃 和 舉 辦 教 師 培 訓，推 動 各 校 持 續 發 展。管 理 層 共 事 多 年 ，

工 作 有 默 契 ， 能 為 學 校 營 造 開 放 討 論 的 氛 圍 ； 聆 聽 教 師 的 意 見 ，

提 供 合 適 的 教 學 資 源 ， 也 鼓 勵 教 師 運 用 不 同 的 教 學 策 略 ， 以 提 升

學 與 教 的 效 能 。 學 校 因 應 近 年 有 不 少 教 師 加 入 團 隊 ， 上 年 度 以 加

強 管 理 層 與 教 師 之 間 的 溝 通 及 協 作 為 關 注 事 項 。 學 校 通 過 教 師 團

契 活 動 ， 促 進 團 隊 的 互 相 了 解 ； 安 排 觀 課 及 教 學 分 享 會 等 ， 讓 團

隊 交 流 教 學 經 驗 ， 並 加 強 管 理 層 對 課 程 的 監 察 及 為 教 師 提 供 適 時

的 支 援 。 團 隊 相 處 融 洽 ， 努 力 求 進 ， 有 助 學 校 穩 步 發 展 。  

1.2 學 校 已 建 立 自 評 機 制 ， 通 過 恆 常 會 議 和 分 析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， 檢 討

各 範 疇 的 工 作，並 訂 定 每 年 的 關 注 事 項。學 校 參 考 課 程 檢 討 所 得 ，

本 年 度 以 加 強 音 樂 及 體 能 活 動 設 計 為 關 注 事 項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近 年

也 着 力 於 照 顧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兒 童 ， 引 入 不 同 的 外 間 資 源 ， 為 教 師

安 排 專 業 培 訓 及 為 有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個 別 訓 練 和 跟 進 服 務 。 家 長

通 過 參 與 相 關 的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， 家 校 協 作 ， 共 同 輔 助 兒 童 成 長 ，

成 效 不 俗 。  

1.3 學 校 為 新 入 學 及 即 將 升 讀 小 一 的 兒 童 安 排 合 適 的 活 動 ， 有 助 他 們

銜 接 各 學 習 階 段 。 學 校 運 用 多 元 化 的 渠 道 ， 如 校 訊 和 家 長 團 契 ，

與 家 長 保 持 良 好 的 溝 通 。 學 校 亦 善 用 機 構 和 社 區 資 源 ， 舉 辦 家 長

小 組 聚 會、興 趣 班 及 講 座 等，提 升 家 長 對 育 兒 的 認 識。學 校 的「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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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教 師 聯 誼 會 」 已 成 立 多 年 ， 家 長 願 意 協 助 學 校 籌 辦 活 動 ， 一 同

支 持 和 推 動 學 校 發 展 。  

 

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參 考 教 材 套 資 料 ， 以 主 題 綜 合 各 學 習 範 疇 內 容 ， 編 排 課 程 進

度 。 學 校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建 議 ， 檢 視 課 程 的 編 排 ， 刪 減 部 分

主 題 ， 並 將 曾 參 與 的 語 文 計 劃 活 動 與 主 題 結 合 ， 藉 遊 戲 、 資 料 搜

集 等 ， 培 養 兒 童 對 文 字 的 學 習 興 趣 。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能 配 合 兒 童 的

能 力 、 興 趣 和 經 驗 。 兒 童 每 天 通 過 參 與 個 人 、 小 組 和 全 班 活 動 ，

與 教 師 和 同 伴 互 動，建 構 知 識、學 習 技 能 及 培 養 正 確 的 學 習 態 度 。

兒 童 每 天 有 足 夠 的 自 選 時 間，可 按 自 己 的 興 趣 選 擇 活 動。上 年 度 ，

學 校 嘗 試 讓 兒 童 使 用 平 板 電 腦 ， 在 出 外 參 觀 及 自 選 活 動 時 作 記 錄

和 學 習 。  

2.2 學 校 訂 有 課 程 統 籌 、 監 察 及 檢 討 機 制 。 各 級 設 有 組 長 及 副 組 長 ，

與 教 師 共 同 訂 定 課 程 進 度 及 內 容 。 管 理 層 通 過 參 與 課 程 會 議 、 審

閱 文 件 及 觀 課 等 ， 適 時 給 予 教 師 具 體 的 建 議 ， 指 導 和 監 察 課 程 的

推 行 。 教 師 會 定 期 就 教 學 進 行 檢 討 ， 部 分 能 按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反 思

成 效 及 提 出 建 議 。 惟 教 師 須 檢 視 教 學 計 劃 內 「 每 天 學 習 目 的 」 內

容 的 適 切 性 ， 策 劃 合 適 的 教 學 活 動 ， 藉 觀 察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以 能 準

確 評 鑑 兒 童 的 學 習 效 能 及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。  

2.3 學 校 本 年 度 以 加 強 音 樂 及 體 能 活 動 設 計 為 關 注 事 項 。 學 校 調 整 日

程 ， 編 排 音 樂 和 體 能 活 動 時 段 連 續 進 行 ， 以 增 加 教 師 設 計 活 動 的

靈 活 性 。 觀 察 所 見 ， 學 校 會 為 兒 童 每 天 安 排 以 音 樂 或 體 能 為 重 點

的 活 動 ； 兒 童 有 機 會 運 用 樂 器 打 拍 子 和 進 行 大 肌 肉 訓 練 等 。 兒 童

喜 歡 參 與 活 動 ， 通 過 多 次 的 嘗 試 ， 大 致 能 隨 音 樂 節 奏 舞 動 身 體 和

掌 握 大 肌 肉 的 操 控 能 力 。 惟 學 校 必 須 兼 顧 課 程 的 均 衡 性 ， 確 保 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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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 每 天 有 足 夠 的 機 會 進 行 音 樂 及 體 能 活 動 。 在 進 行 以 體 能 為 重 點

的 活 動 時 ， 教 師 以 協 助 體 適 能 導 師 為 主 。 學 校 須 加 強 教 師 的 教 學

效 能 ， 以 發 揮 帶 領 及 指 導 兒 童 進 行 體 能 活 動 的 角 色 。  

2.4 學 校 利 用 校 內 共 用 空 間 ， 為 兒 童 設 置 不 同 層 次 的 活 動 區 角 ， 內 容

涵 蓋 語 文 、 藝 術 等 元 素 ， 亦 能 照 顧 各 級 兒 童 的 需 要 ， 讓 他 們 從 操

弄 中 建 構 知 識。課 室 有 展 示 與 主 題 相 關 的 圖 片 及 字 詞 和 兒 童 作 品，

個 別 班 級 會 以 兒 童 帶 回 的 物 品 設 立 配 合 主 題 的 區 角 ， 以 鞏 固 兒 童

在 主 題 的 學 習 及 對 課 室 的 歸 屬 感 。 兒 童 會 按 提 示 與 同 伴 一 起 進 行

科 學 實 驗 ， 通 過 預 測 、 操 弄 和 驗 證 ， 享 受 探 索 的 樂 趣 。 然 而 ， 學

校 仍 可 進 一 步 加 強 課 室 的 環 境 布 置 和 區 角 的 設 計 ， 提 升 兒 童 對 主

題 的 學 習 興 趣 ， 如 展 示 相 關 的 圖 書 ， 鼓 勵 兒 童 閱 讀 ； 擺 放 各 個 學

習 階 段 的 主 題 教 具 ， 既 可 讓 兒 童 有 更 多 機 會 在 分 組 時 通 過 操 弄 ，

鞏 固 學 習 ， 亦 可 照 顧 不 同 兒 童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學 校 亦 宜 為 兒 童 提 供

更 多 元 化 的 物 料 ， 讓 兒 童 可 自 由 創 作 和 進 行 遊 戲 。  

2.5 教 師 態 度 親 切 和 藹 ， 講 解 清 晰 有 條 理 。 在 進 行 主 題 活 動 時 ， 教 師

能 運 用 提 問 ， 鼓 勵 兒 童 分 享 生 活 經 驗 ， 並 促 進 師 生 和 兒 童 間 的 互

動 交 流 。 部 分 教 師 講 故 事 技 巧 良 好 ， 善 於 運 用 聲 線 、 表 情 及 身 體

動 作 ， 加 強 演 繹 的 效 果 ， 兒 童 在 聆 聽 故 事 時 表 現 專 注 。 教 師 不 但

經 常 給 予 兒 童 適 當 的 讚 賞 ， 鼓 勵 學 習 ， 也 能 用 正 面 的 引 導 方 式 處

理 兒 童 的 不 當 行 為 。 教 師 關 注 兒 童 的 學 習 差 異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兒 童

提 供 個 別 輔 導 ， 讓 他 們 逐 步 掌 握 學 習 重 點 。  

2.6 兒 童 主 動 有 禮 ， 喜 歡 與 人 溝 通 和 積 極 參 與 活 動 ， 表 現 自 信 。 兒 童

專 注 投 入，留 心 聆 聽 教 師 的 說 話，依 指 示 學 習。進 行 分 組 活 動 時 ，

兒 童 熟 悉 入 角 常 規 ， 並 能 自 行 完 成 入 角 記 錄 。 兒 童 又 樂 於 擔 任 小

組 長，為 同 伴 服 務，具 責 任 感；能 收 拾 用 後 物 品，自 理 能 力 不 錯 。  

2.7 學 校 以 持 續 觀 察 的 方 式 評 估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利 用 主 題 評 估 、 觀 察 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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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 及 總 結 性 評 估 ， 定 期 向 家 長 匯 報 兒 童 在 各 學 習 範 疇 的 表 現 及 提

出 建 議 。 教 師 亦 會 邀 請 及 記 錄 兒 童 分 享 自 己 的 作 品 。 家 長 會 觀 察

兒 童 在 家 中 的 表 現 ， 讓 教 師 可 作 多 角 度 的 參 考 。 教 師 會 按 主 題 內

容 擬 定 評 估 兒 童 表 現 的 項 目 及 準 則 ， 惟 部 分 評 估 內 容 尚 可 更 具 體

地 反 映 兒 童 的 能 力 和 發 展 情 況 ， 學 校 也 可 利 用 評 估 資 料 ， 回 饋 課

程 的 規 劃 和 發 展 ， 持 續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 

3.1 學 校 已 建 立 自 評 機 制 ， 通 過 校 內 分 享 ， 加 強 教 師 對 自 評 的 認 識 。

管 理 層 可 繼 續 帶 領 教 師 參 與 自 評 工 作 ， 讓 教 師 從 實 踐 中 掌 握 自 評

理 念 ， 對 應 工 作 目 標 訂 定 合 適 的 成 功 準 則 ， 檢 視 工 作 成 效 。  

3.2 管 理 層 能 發 揮 監 察 課 程 的 效 能，可 進 一 步 帶 領 教 師 按 兒 童 的 發 展，

訂 定 具 體 的 學 習 目 的 及 安 排 合 宜 的 活 動，以 提 升 兒 童 的 學 習 效 益。

教 師 也 可 更 對 焦 地 評 鑑 兒 童 表 現 及 運 用 評 估 資 料 回 饋 課 程 規 劃 。

學 校 亦 須 確 保 兒 童 每 天 有 足 夠 的 機 會 參 與 音 樂 和 體 能 活 動 ， 促 進

全 人 發 展 。  

 

 




